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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正大學課程大綱
__109___學年__2__學期
	課程名稱(中文)
	行政法實例演習

	先修科目或先備能力
	憲法、行政法總論

	課程概述
	本課程以我國行政與司法實務的實際案例為基礎，配合課程每單元選定的主題，希望透過案例解析的方式，使修習過行政法基礎課程的同學能體會抽象的行政法理論與學說，如何運用於日常生活之個案。
本課程預定之進行方式如下：
1. 每一課程單元，授課老師會事先上傳設計或簡化事實後的案例，並提供與此案例有關的相關素材(包括法規、公文書、訴願決定或裁判等)，以及指引相關之行政法主題或關鍵字。
2. 選課同學必須事先閱讀相關資料、整理爭點及學說、實務意見，參與課程中之討論。(課程參與占學期成績20%，單純出席未發言表達意見參與討論者，不計入此部分成績)
3. 課堂主題討論完畢後，選課同學得於課後二週內繳交該單元之實例演習報告作業。報告內容分為三部分：一、案例事實(即授課教師提供之案例)；二、基礎理論；三、案例分析。二及三部分字數以2000字為原則。(作業成績占學期成績20%，每份報告為5%，每人至多以繳交4篇報告為限)
4. 本課程仍安排期中考與期末考，考試內容為實例題之解析，考試時得參考任何資料。(期中考與期末考試成績各占學期成績30%)

	學習目標
	本課程旨在使選課同學對於行政法原理原則有進一步之瞭解與掌握，培養分析事實、整理爭點，並解決行政法個案爭議問題之能力

	教科書
	一、請自行選定一本行政法總論教科書為基礎理論之參考。 
二、行政法實例解析之相關參考文獻如下：
1.行政法實例研習，陳慈陽主編。
2.月旦法學教室，法學教室單元，行政法相關主題。
（請尊重智慧財產權，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）



	教學要點概述

	教材編選
	▓自編教材  □教科書作者提供

	教學方法
	▓投影片講述  ▓板書講述

	評量方法
	▓課程參與 20% □小考 0%  ▓作  業20% □程式實作 0%
□實習報告 0%  □專案 0%  ▓期中考30% ▓期 末 考 30%
□期末報告 0%  □其它 0%

	教學資源
	▓課程網站  ▓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 □實習網站

	教學相關配合事項
	一、未能如期出席考試者，須依學校規定辦理請假手續；未依規定辦理者，不得請求補考。
二、上課請攜帶行政程序法及課程章節相關法條以供參照。
三、上課請將手機鈴聲關閉。

	課程進度

	第一週(2/2)：課程簡介

	第二週(3/3)：行政處分(一) 

	第三週(3/10)：行政處分(二) 

	第四週(3/17)：李茂生教授演講 

	第五週(3/24)：行政處分(三)

	第六週(3/30)：校際活動

	第七週(4/7)：行政罰(一) 

	第八週(4/114)：行政罰(二)

	第九週(4/21)：※期中考

	第十週(4/28)：行政執行

	第十一週(5/5)：行政契約(一)

	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二週(5/12)：行政契約(二)

	第十三週(5/19)：行政契約(三)

	第十四週(5/26)：法規命令

	第十五週(6/2)：地方制度法

	第十六週(6/9)：國家賠償法

	第十七週(6/16)：※期末考

	第十八週(6/23)：期末考題檢討及成績確認

	核心能力

	個案事實及爭點之分析能力
正確解釋適用法律之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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